
 

  

健喬集團『藥師科學家獎學金』申請辦法 

1. 目的 

健喬集團(以下簡稱本集團)為鼓勵國立成功大學藥學系學生在學期間品德及學

業兼修，以及激發研究創新之精神，以培育成為優秀之專業藥學科研人員，服

務社會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2. 獎助方案 

2.1. 方案一：獎助學生進行藥學相關研究，為期一年 

2.2. 方案二：獎助學生參加國際藥學相關進修或交換學生，至少二週以上 

3. 獎助對象 

適用對象為藥學系在學學生，非延畢生、在職進修班學生，並符下列條件者： 

3.1.方案一：四年級以上在學學生，成績優異且有意願往產業發展者，符合下列

條件： 

3.1.1.智育成績：每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80 分(含)以上。 

3.1.2.操行成績：每學期達 80 分或甲等(含)以上。 

3.2.方案二：在學學生成績表現優異，經評選或自行取得參加國際進修或交換學

生機會者。 

3.3.上述兩方案均以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遇急難者為優先。 

4. 獎助金額 

4.1.方案一：獎助名額共 2 名，每人每學年 10 萬元整。 



 

  

4.2.方案二：總獎助金額一學年最高 10 萬元，名額不限，依照當年度申請進修

或交換學生國家而定。 

5. 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，若有未齊全者，將視為無效申請案件，

不予受理。 

5.1. 獎學金申請書正本。 

5.2.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(需蓋有申請時當學期註冊章)。 

5.3. 前一學年（含操行）成績單正本 

5.4. 申請方案一者，需檢附相關研究計畫作為評核依據。 

5.5. 學生申請者本人存摺影本。 

5.6. 其他證明文件影本，如：志工服務證明、中低或低收入戶證明、身心障礙手

冊或重大事故證明等。 

6. 申領與審核程序 

6.1. 申請時間：每學年申請一次，收件期間為每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止，

以截止日之郵戳為憑；若以電子郵件送件，其截止時間為截止日之 23:59。 

6.2. 審核程序：特合第 3 點資格學生向藥學系提出申請，經學系老師初評通過

後，向本集團提出申請，進行複核決定受獎助學生。 

6.3. 獎學金發放：於每年 10 月底前，依核定金額撥入學生帳戶。 

7. 獎助成果報告 

7.1. 方案一：提出研究成果報告書或學習心得，並經指導老師審核通過。 



 

  

7.2. 方案二：提出研習成果報告書，並於系上公開報告研習成果。 

8. 其他： 

8.1. 受獎助學生於受獎年度期間，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應退還已請領之獎學金： 

(1)無特殊原因而於中途辦理休學 

(2)延畢(含重補修及學程實習等) 

(3)轉出藥學系 

(4)因故中途退學者。 

8.2. 受獎助學生得優先申請本公司實習，了解本公司之願景，與未來優先就業機

會。 

 


